《达拉特旗村级机电井井管员管理办法》解读
问：《达拉特旗村级机电井井管员管理办法》的制定依据是什么？
答：该制度的制定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及《鄂尔多斯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为直接法律依据，贯彻落实“十六字”治水思路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及“四水四定”原则，旨在通过建立专职化村级井管员队伍，破解基层地下水监管力量不足等现实问题，构建“旗—镇—村—井管员”四级网格化监管体系，打通水资源管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问：什么是《达拉特旗村级机电井井管员管理办法》？
答：本《办法》是达拉特旗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、加强地下水保护而制定的专项管理文件。它明确了村级机电井井管员（以下简称“井管员”）的选用标准、工作职责、考核办法及待遇保障，旨在建立一支专职化、规范化的基层管水队伍，打通水资源监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问：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办法？
答：随着我旗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增长，机电井数量不断增加，部分区域存在取用水秩序不规范、计量设施管护不到位、违规取水行为发现不及时等问题。为解决基层监管力量薄弱、责任主体不清晰等难题，通过建立井管员制度，将监管触角延伸至村社一线，实现对地下水取用的动态、精准管控。
问：该办法的主要目标是什么？
答：通过建立“主体清晰、责任明确、行为规范、监督有效、保障有力”的长效管理机制，提升井管员管理能力，确保机电井运行正常、取水规范、计量精准，全面提升地下水资源管控能力，推动全旗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问：井管员是如何选出来的？
答：井管员实行严格的选拔程序，由苏木镇水利办公室和村委会双重管理，按照“自荐申请—村委会推荐—苏木镇审核—公示—旗水利部门复核—签约”的流程公开选用。优先聘用本村村民，要求60周岁以下、初中以上文化，并实行3个月试用期，确保人员素质与岗位要求相匹配。
问：井管员的主要职责是什么？
答：井管员是村级机电井的专职“管家”，具体承担以下职责：宣传员：学习宣传水利法律法规及节水政策；巡查员：定期巡查机电井及“以电折水”“井电双控”等计量设施，确保正常运行；监督员：及时发现、制止违规打井、无证取水、破坏计量设施等违法行为，并第一时间上报；信息员：准确采集、更新取水井的名称、位置、井深、水泵型号、电表号等基础信息；协管员：配合水利部门、苏木镇开展水资源管理相关工作。
问：井管员的待遇如何确定？
答：井管员实行“考核挂钩、按绩取酬”的补贴机制。年度补贴总额基数由主管部门核定，根据考核得分分五档发放：≥95分：补贴系数1.3；90分（含）—95分（不含）：补贴系数1.1；85分（含）—90分（不含）：补贴系数1.0；
80分（含）—85分（不含）：补贴系数0.8；低于80分：不予发放补贴。这一机制有效调动了井管员的工作积极性。
问：井管员与村委会是什么关系？
答：井管员由所在村村委会与其签订《机电井管护协议》，接受村委会和苏木镇双重管理。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、试用期规定、违约责任等内容。井管员在任职期间如需辞职，须提前1个月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方可离职。
问：公众如何参与监督？发现井管员履职不到位如何反映？
答：井管员履职情况接受群众监督。若发现井管员存在巡查不到位、隐瞒违法行为、工作失职等问题，公众可向所在村委会、苏木镇水利办公室或旗水利局反映。旗水利部门将对反映情况进行核查，核查结果作为井管员考核的重要依据。情节严重者，将按程序予以辞退。
问：该办法的出台有什么重要意义？
答：该《办法》的出台，标志着我旗地下水管理从“宏观管控”向“微观治理”迈出关键一步。通过建立专职化井管员队伍，将监管责任压实到村、落实到井，形成了“旗—镇—村—井管员”四级联动的网格化监管格局，为严控地下水开采、规范取用水秩序、保障农业灌溉和人畜饮水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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